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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81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正鈐等 17 人，為精進私立學校永續辦學、保障憲

法私人興學基本權、促進有意願接辦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專

案輔導私立學校者參與私人興學，爰擬具「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退場條例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教育部「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中，針對已判定專案輔導停辦之學校，經法人

主管機關核定解散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僅包括捐贈予退場基金、中央機關或公立學校。然

而，此條例未充分考量社會上確尚有諸多關心教育且有心接辦學校之自然人或法人團體之事

實，而與「私立學校法」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鼓勵私人興

學、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機會等之立法目的不合。 

二、因此，懇請予以修正，增加公開徵求有意願接辦者接續辦學之法律正當程序，俾確保私立學校

教育得以永續發展，讓更多學子有接受教育之充分機會，同時保障學生受教權、學習自由及

教職員工之工作權，確實維繫國家整體教育環境、社會穩定。 

三、為達成上述目的，建議增訂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條文：

「學校主管機關或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於同意改制、合併、停辦、改辦、清算完成前，應定

一年之公開徵求接續辦學期間，徵求有意願之接辦者；有意願之接辦者亦得向學校主管機

關或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提出接辦之申請。」、「前項公開徵求接續辦學期間，必要時得延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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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專案輔導學校所

屬學校法人，得於第六條第

一項公告之日起算二年內，

依私立學校法向學校主管機

關或學校法人主管機關申請

改制、與其他學校法人或學

校合併、停辦所設學校後改

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

利事業；屆期未完成者，依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條

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 

學校主管機關或學校法

人主管機關於同意改制、合

併、停辦、改辦、清算完成

前，應定一年之公開徵求接

續辦學期間，徵求有意願之

接辦者；有意願之接辦者

亦得向學校主管機關或學

校法人主管機關提出接辦

之申請。 

前項公開徵求接續辦學

期間，必要時得延長之。 

第二十四條 專案輔導學校所

屬學校法人，得於第六條第

一項公告之日起算二年內，

依私立學校法向學校主管機

關或學校法人主管機關申請

改制、與其他學校法人或學

校合併、停辦所設學校後改

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

利事業；屆期未完成者，依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條

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現行規定，針對經法人主

管機關核准解散之專案輔導

停辦學校，其剩餘財產僅限

於捐贈予退場基金、中央機

關或公立學校，其不動產財

產復衹能歸屬於不動產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然

現行規定顯未充分考量社

會上確有對教育深感關切

且有志辦學者接續辦學意

願實況。 

三、私立學校之興辦，乃憲法

予以保障之私人興學基本權

；又大學更屬憲法保障學術

自由之制度性保障最重要之

一環。本條例之現行規定實

施至今，主管機關幾乎係採

鋸箭式之決定，絕大多數係

不予改辦，而清算、解散；

同意改辦者，僅只一所學校

。惟將學校停辦、清算、解

散法人，無疑造成教育人才

及資源之嚴重耗損，學生受

教權、學習權及教職員工之

工作權益所遭損害，尤為最

大之受害者。因此，倘有具

辦學意願、資力、潛力之接

辦者有意接辦，基於公私協

力共同興辦教育之理念，洵

為改善私立學校辦學之較優

典範。為盱衡前述立法政策

，爰增訂本條第二項、第三

項條文，於本條例母法及子

法中，輔以妥適之配套機制

及合宜之行政措施（如以許

可決定附附款之方式，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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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清理現有債務及接續辦學

等資金擔保、重組董事會、

增列主管機關委派之公益董

事、建立財務監理機制等）

，實可一方面解決目前私立

學校辦學困境，另一方面應

亦能開展私立學校辦學之新

頁。 

四、揆諸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民

國九十五年委託專案研究─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委託私人辦理研究案、教育

部國民教育司民國九十七年

委託專案研究計畫──公立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

人辦理後續研究案、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專案研

究計畫──各級私立學校退

場法律機制之研究等研究案

，學者即已提出學校退場之

再生機制，可資參酌。 

五、另參以國民教育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項分別規定：

「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

理為原則，並鼓勵私人興

辦。」、「前項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

辦理，其辦法，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定之。」，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

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第一

條規定：「為促進教育創新

，鼓勵私人參與辦理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實驗教育，以保障人

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

人民選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

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

，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

規定，特制定本條例。」等

，在在揭櫫私人於國家整體

教育公益事業可發揮之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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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效能。私立學校主管

機關及學校法人主管機關

不應因循現有私立學校有

經營不善現狀，而全然斷

絕該等私立學校接續辦學

再生之生機。 

六、承上，爰增訂第二項、第

三項規定，學校主管機關或

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於同意改

制、合併、停辦、改辦、清

算完成前，應定一年之公開

徵求接續辦學期間，徵求有

意願之接辦者；有意願之接

辦者亦得向學校主管機關或

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提出接辦

之申請。 

前項公開徵求接續辦學期間

，必要時得延長之。 

以使私立學校退場機制更臻

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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